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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事 
 

《現行考銓制度》 
 

試題評析 
  本年高考三級「現行考銓制度」試題，不僅包含考銓法規（第二、三、四題）且兼及制度內涵（第一

題），難易度可列中級。一般考生可得65至70分，高分者可得75至80分上下。 

  上述四個題目中，其第三、第四題均與「公務員懲戒法」有關，尤其第四題解釋名詞中，其(二)刑事責任

與(三)職務犯、(四)準職務犯，係屬「重復性」內容，對考生各有利弊。 

  以上四題之較佳答案，可參考本班「現行考銓制度」教材及總復習講義。 

一、品位分類制與職位分類制的根本精神有何不同？我國於民國七十六年將兩制合一有何缺失？試析論之。（25分） 

答：如將職位分類與品位分類之差別相互比較，可知品位分類是對人的分類，以員工之品級資歷為分類基礎，職位分類則為對  

事的分類，以工作職務責任為分類基礎。品位分類體系僅作品級等第區分，是縱的分類體制，較為簡便；職位分類則作工

作性質與程度的區分，包括縱的及橫的分類體制，較為繁複。品位分類制度重視人員之身分與年資，職位分類則重視工作

之知能與績效。品位分類人事制度以資歷為中心，滿足及加深員工任官觀念及品級意識。職位分類人事制度以工作為取

向，則滿足員工之工作成就欲及作事態度。品位分類制度之管理措施頗富彈性，惟不易獲致專業行政目標，職位分類管理

措施缺乏彈性，卻符合專業行政原則。可見兩種體制各有優劣，惟其取捨則須以國情及人事行政目標為權衡標準。若就今

日各國實施之分類體制而言，品位分類制較職位分類制普遍。 

我國於民國七十六年將兩制合一，即所謂「新人事制度」。品位分類（品位制）與職位分類（職位制）之混合體制即新人

事分類制。 

新人事分類制度係政府於七十五年起研擬而於翌年元月公布實施之官等（簡荐委）與職等（職位分類）併立制。此一分類

制方式劃一兩制之列等方式，以常務次長（簡任最高等級）為例，簡荐委制之下為「簡任一級」，職位分類體系下則為

「第十四職等」，新人事制官、職等併立而稱為「簡任第十四職等」，其餘類推。且新人事制度使兩套人事法令合為一

套，故達成「兩制合一」而便於人員之管理。其主要缺失： (一)雖係糅合兩制之優點，實亦不免存有兩制之缺失，僅係兩

制之折衷，未必有創意。(二)原有品位分類之年資因素及職位分類之「板上釘釘」（鴿子洞式體系） 

並未因新制之建立而有所改進。 

＊見高點：「現行考銓制度」教材第二回第23、24頁，總複習講義第21題 

二、試析述我國「公教人員保險法」之適用對象。（25分） 

答：關於現行「公教人員保險法」，緣自政府於四十七年一月公布公務人員保險法（最新修訂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  

政府公務人員於四十七年九月納入保險體系，省市政府亦於翌年七月入保。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另訂「公教人員保險法」

（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訂，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及其施行細則（八十九年七月十二日）依據保險法第二條，投

保人員不僅限於一般公務人，且擴及於政務官、公務人員之眷屬及民意代表、教育人員、國營事業機構人員、投保人

員⋯⋯（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人員），適用對象廣泛與費用龐大是首要特色。保險法所規定的保險範圍包括生育、疾

病、傷害、殘廢、養老、死亡及眷屬喪葬七項（第二條），範圍廣泛。 

＊見高點：「現行考銓制度」教材第三回第十四頁 

三、我國公務人員的懲戒與懲處（考績處分）有何區別？試詳述之。（25分） 

答：關於公務人員之懲戒與懲處之比較，懲戒與懲處均屬公務人員「懲罰性」紀律事件。其不同之處有： 

(一)法令依據不同－懲戒係依「公務員懲戒法」。懲處則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員服務法」辦理。 

(二)處分機關不同－懲戒之機關為司法院公懲會。懲處則由服務機關（首長）為之。 

(三)事由不同－懲戒之事由為違法失職與廢弛職務。懲處之事由則來自平時考核違法失職或犯紀之行政處分，詳見公務人

員考績法（第十二條⋯）考績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 

(四)處分種類不同－懲戒處分計六種（撤職、休職、降級、減俸、記過、申誡）而懲處則有四種（免職、記大過、記過、

申誡）。 

(五)程序不同－懲戒程序來自監察院彈劾案通過後移送或機關長官對九職等以下屬員之移送審議（九職等以下之記過與申

誡亦得由主管長官行之。懲戒法第九條三項）懲處則由機關長官於平時考核或年終考績時為之（應送銓敘機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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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六)救濟程序不同－懲戒之救濟方式係「再審議」（懲戒法第三十三條）懲處則包含（甲）復審再復審及行政訴訟（免職

或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事件），（乙）申訴再申訴（記二大過免職、或考績丁等以下之考績結果）。 

(七)競合之處理一同一事件懲戒或懲處競合，則以懲戒為主。 

＊見高點：「現行考銓制度」教材第三回第40頁，總複習講義第52題 

四、解釋名詞（每小題5分，共25分） 

(一)公務人員的民事責任 

(二)公務人員的刑事責任 

(三)職務犯 

(四)準職務犯 

(五)停職 

答：(一)公務人員的民事責任： 

 民事責任－依我國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

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故公務人員的民事責任係執行職務發生侵權行

為，所須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如非執行職務之侵權行為，則依民法一般侵權行為規定），民法第一八六條規定公務

員的民事責任，又國家賠償法頒行後，有關行政上的損害賠償，則依該法各條規定，由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第二

條）。 

(二)公務人員的刑事責任： 

刑事責任－公務人員觸犯刑法應負刑事責任。亦即公務人員以國家機關成員之資格，在執行職務時觸犯刑責的處分方

式。此種刑責包括「職務犯」與「準職務犯」兩種；職務犯是針對公務人員觸犯刑責者，亦稱「身分犯」，但如對一

般人民均可構成的罪刑，而對具有公務人員身分者則加重其刑罰，則稱為「準職務犯」或「加重犯」，均依刑法有關

條文審理。 

(三)職務犯 

公務人員之法律責任，除民事責任外，即為刑事責任，而在執行職務時觸犯刑責的處分方式。此種刑責包括「職務

犯」與「準職務犯」兩種；職務犯是針對公務人員觸犯刑責者，亦稱「身分犯」，即公務員在職務上觸犯之刑責。 

(四)準職務犯 

公務人員負有刑事責任，而除「職務犯」外，尚有「準職務犯」，如對一般人民均可構成的罪刑，而對具有公務人員

身分者則加重其刑罰，則稱為「準職務犯」或「加重犯」，均依刑法有關條文審理。 

(五)停職 

公務員違法犯紀，須予停職處分之情形為： 

1.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者。 

2.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告者。 

3.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告，在執行中者（以上公務員懲戒法第三條）。 

4.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受移送之懲戒案件，認為情節重大，有先行停止職務之必要者，得通知該主管長官，先行停止被

付懲戒人之職務。 

5.主管長官對於所屬公務人員，依第十九條之規定送請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而認為情節重大者，亦得依

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以上第四條）。至於公務人員考績法、保障法，亦有類似規定。 

＊見高點：「現行考銓制度」教材第四回第12頁，第三回第37頁，總復習講義第47、55題 

 


